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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食物內有害物質 (修訂 )規例》  
 

 
  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已決定於 2005年 8月 30日舉
行會議，討論《 2005年食物內有害物質 (修訂 )規例》(2005年第 137號法
律公告 )(下稱 “修訂規例 ”)的執行事宜  。本文件載述有關的法律背景，
供委員參閱。  
 
 
《 2005年食物內有害物質 (修訂 )規例》  

 
2.  修訂規例是根據《公眾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下稱 “條
例 ”)第 55(1)及 57條訂立。根據第 55(1)條，食物環境生署署長如覺得
就若干事項訂立規例為公眾衞生利益所需，或有利於公眾衞生利益，

或因其他情況而可保障公眾，他可訂立該等規例。該等事項包括規定、

禁止或規管對擬出售供人食用的食物添加指明的物質等。署長根據這

項權力訂立《食物內有害物質規例》 (第 132章，附屬法例AF)(下稱 “主
體規例 ”)。條例第 57條訂明，根據第 55條訂立的規例，可包括禁止、限
制或規管將活的家禽、活的爬蟲及活魚猶如食物一樣出售等條文。  
 
3.  主體規例附表 1載有指明食物所含物質訂明的最高濃度。根據
主體規例第 3條，如附表 1所指明的任何食物含有任何物質或該物質的
描述，其濃度是超過訂明的濃度者，則任何人不得輸入、託付、交付、

製造或售賣該等食物以供人食用。根據主體規例第 5條，任何人違反第
3條，即屬犯罪，可處第 5級罰款 (即 50,000元 )及監禁 6個月。  
 
4.  修訂規例在附表 1的物質列表內加入孔雀石綠。訂明的最高濃
度為 “任何食物 (包括活魚、活的爬蟲及活的家禽 )每公斤含 0微克 ”。加
入此項的目的是使輸入、託付、交付、製造或售賣任何含有孔雀石綠

的食物 (包括活魚、活的爬蟲及活的家禽 )，以供人食用，即屬犯罪，可
處第 5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修訂規例於憲報刊登日期 (即 2005年 8月 26
日 )生效。  
 
5.  生福利及食物局已於 2005年 8月就修訂規例發出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 (檔號：HWF(F)CR2/3231/05)。  
 
 
 
 



執行  
 
6.  執行權力已在條例的現有條文內訂明。根據條例第 58條，食
物環境生署署長有權要求提供配製食物所使用物質的成分組合資

料。根據第 59(1)(b)條，如署長覺得有人已就任何食物違反根據第 55條
訂立的規例條文，他有權授權任何公職人員檢取該等食物及將該等食

物移走。根據第 62條，獲署長授權的公職人員可抽取樣本以作分析。
隨文附上第 58、 59及 62條的影印本。  
 
 
法定免責辯護  
 
7.  根據條例第 70條，根據主體規例被起訴的人，如指稱違反有
關條文是由於另一人的作為或失責所致，他有權令該另一人被帶到法

庭席前應訊。違例經證明屬實後，如原來的被告人證明違例是由於該

另一人的作為或失責所致，則該另一人可被定罪，而原來的被告人如

進一步證明其本人已盡一切應盡的努力，以確保有關條文獲得遵從，

即獲判無罪釋放。  
 
8.  條例第 71條載有另一法定免責辯護，該項條文訂明，在就主
體規例所訂罪行而提起的法律程序中，如因將物品或物質售賣或要約

出售，或因將物品或物質出售而將其展出、宣傳或管有而構成罪行，

則被告人如證明下列事項，即為免責辯護：  
 

(a) 被告人購買該物或物質，是將其作為可合法售賣或可採用上
述其他方式處理的，或可按其本人售賣或處理該物品或物質

所按照的名稱或說明而合法售賣或處理的，或可為其本人售

賣或處理該物品或物質的目的而合法售賣或處理的 (視屬何
情況而定 )，而就該物品或物質並附有具上述意思的書面保
證；及  

 
(b) 被告人在犯所指的罪行時，並無理由相信該物品或物質是有

別於上述情況的；及  
 

(c) 該物品或物質的狀況，在被告人犯所指控的罪行時，與在被
告人購買該物品或物質時相同。  

 
如給予保證書的人居住於香港以外地區，被告人須證明其本人已採取

合理步驟以確定保證書所載陳述乃屬準確。購買該附有保證書物品或

物質的人的受僱人或代理人亦可得到此項免責辯護。此條亦訂明，發

票上所記有的名稱或說明，須當作為書面保證，指任何人均可將該記

項上所提述的物品或物質按該名稱或該說明售賣或以其他方式處理。

隨文附上第 70條及 71條的複印本，供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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